
養和醫院預約分娩服務確認手續 

適用於香港及海外(非中國內地)孕婦 
 

  

 

(二零零八年六月十五日起實施，如有更改，恕不另行通知) 

為確保使用本院產科服務的孕婦能得到妥善的照顧及優質的醫療服務，所有香港及海外(非中國內地)的孕婦，必須預

先繳交按金，本院才會確認其分娩預約日期。本院會取消任何未繳付按金確認的預約登記。 

 

申請手續:

 

1. 香港及海外(非中國內地)的孕婦如欲在本院分娩，必須透過其主診產科醫生向本院預約。 

 

收取預約按金安排: 

 

2. 已在本院預約的孕婦，一般會於懷孕期十二週後透過其主診醫生收到本院發出的確認及繳費通知。已預約的孕婦須

於收到主診產科醫生的確認通知的三週內，帶同香港身份證明文件/旅遊證件到本院繳費處繳交港幣二萬元按金(接

受現金/提款卡/信用卡)及辦理確認分娩預約手續。如產婦未能親自辦理手續及繳付按金，可授權委託人代辦手續。

授委託人必須於代辦手續時出示孕婦的授權書及孕婦的香港身份證副本/旅遊證件。 

 

3. 本院於收訖按金後，會向孕婦或授委託人發出按金收據及印有主診產科醫生的「預約分娩服務確認書」，以確認預

約成功。  

 

4. 所繳付之港幣二萬元按金只可作為「預約分娩服務確認書」上所示的分娩服務之按金及扣除留產費之用。  

 

5. 孕婦如需更改其「預約分娩服務確認書」上所示的主診產科醫生，必須以書面向醫院申請，並獲原訂主診產科醫生

同意及本院管理委員會批准作實。本院會收取行政費用港幣一千元。 

本院有權取消任何未經醫院同意而自行轉換主診產科醫生的預約。 

 

6. 除下列情況外，按金一概不予發還：- 

    -      經主診產科醫生作書面證明，並輔以文件證實出現以下情況： 

(i)    流產﹔   

(ii)  早產(嬰兒於孕週不足三十四週在醫院管理局轄下之醫院出生) 

    -      其他特殊情況須獲本院管理委員會批准 

   本院會收取行政費用港幣一千元。 

 

「預約分娩服務確認書」的有效期 

 

7.  確認書的有效日期為預產期日後四星期。 

 

8.  本院在收訖按金時不能保證孕婦可以入住其優先選擇的房間類別。 

 

辦工時間及地點: 

 

9.  會計部:  香港跑馬地山村道 2號養和醫院中院地下 

 辦工時間:  每日– 上午 9時至下午 7時  

 

辦理入院: 

 

10.  孕婦需於辦理入院分娩手續時，向本院一併出示「預約分娩服務確認書」及按金收據正本。 

 

查詢 

 

  11.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835 8765 與產科部聯絡。 


